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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H安全資料表 流體動力系統及相關零件 類號： SDS-C-013

之安全需求―空壓機械 總號： 0088

介紹

1. 使用範圍

空壓系統的功能主要在於將儲存於系統氣體介質內的壓力能量，轉換

為其他的能量型式 (如機械能，位能，動能等 )，以達到作功的目的。

空壓系統甚少單獨存在，大多配合其他的機械設備使用，以提供持續

且快速的機械位移。本資料表提供空壓系統設計、安裝、調整、使

用、維修、保養等各層面的基本安全衛生需求。

名詞解釋

流體動力：利用加壓的流體作為介質，將訊號及能量傳遞、控制及分

配的㆒種方式。

空壓：以空氣或㆗性氣體作為流體動力介質的㆒種科學及科技。

㆗性氣體：㆒種與空氣特性相類似的氣體，其對於壓力及 /或溫度變

化的反應，與空氣相同。

最大工作壓力：系統或部份系統在穩態條件㆘操作的最大壓力。

操作裝置：提供控制機構 (如凸輪、開關等 )輸入訊號的裝置。

控制機構：提供零組件 (如槓桿、電磁閥等 )輸入訊號的裝置。

啟動器：將流體能量轉換成機械能量 (如馬達、空壓缸等 )的零組件。

管線：使流體能夠在各零組件㆗自由流動的各式管路、軟管和小管

路，及其㆖任何接頭、連接頭、轉接頭等的組合。

2. 構造、形式種類、優點

空壓系統的基本組成包括氣體儲存槽、加壓裝置 (馬達、壓縮機、聯

軸器等組合 )、空壓缸、活塞及其連桿、管線及其附屬零件 (接頭、法

蘭、閥和流量計、壓力計等量測儀器 )等。空壓系統有電動型、液動

型、氣動型等型式，亦有單動型、雙吸型、多極增壓型等型式，其優

點在於提供持續且快速的能量，以驅動相連結的機械設備，達到作功

的目的。另㆒方面，則可運用氣體的特性如帕斯卡原理等，達到機械

設備的目的，如快速的提升重物等。

3. 使用場所 (作業 )、行業、職種、相關作業環境

空壓系統的使用場合非常的廣泛，大多與其他的機械設備配合使用，

幾乎各種需要空壓動力驅動設備的作業，如機械設備製造業、石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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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汽車工業等行業，都很容易發現空壓系統的存在。近年來由於空

壓技術的進步，此系統已大量的應用在控制系統及連鎖系統㆖。空壓

系統的氣體介質處於高壓㆘，洩漏時會有高壓噴射及環境污染的危

害，同時應注意氣體介質的特性，如易燃 /易爆性和氣體與使用材質

的相容性等，避免發生火災爆炸的危險，同時應避免在其適用溫度範

圍以外的環境，或是多粉塵、高濕度等的惡劣環境㆘使用或驅動相關

的機械設備。

危害

1. 潛在危害、災害類型、災害防止對策

空壓系統的危害有：

機械性危害，包括：

(1) 系統的外形，是否有尖角或銳角，造成㆟員切割傷害；

(2) 零組件的相對位置，是否會造成㆟員的撞傷或陷入；

(3) 零組件的重量及穩定度，是否會發生掉落的危害；

(4) 零組件的重量及速度，是否會造成衝擊或撞擊的危害；

(5) 機械性能與強度是否恰當，以避免斷裂或倒塌的危害；

(6) 是否有能量的累積 (如彈性元件、彈簧或加壓的液體或氣體或是

真空等 )，以防止能量瞬間釋放的危害；

(7) 是否會發生洩漏，引起高壓噴射的危害，或是引起環境污染或是

火災的危害。

電氣性危害，如感電的危害；

接觸異常表面溫度的危害；

高噪音的危害；

電磁干擾產生的危害，如機械設備或其零組件非預期性的動作。

系 統 使 用 原 物 料 所 產 生 的危害 ，如 使用 有毒 /有害 或易燃 /易 爆的 氣

體，作為系統的介質；

接觸或吸入有毒 /有害氣體或蒸氣的危害，如使用有毒 /有害的氣體，

作為系統的介質；

火災 /爆炸的危害，如使用易燃 /易爆的氣體，作為系統的介質；

能量供應系統或零組件失效或是其他功能失效所引起的危害，如空壓

源突然消失，空壓缸損壞或壓力突然消失等；

能量供應裝置或控制器能源失效所引起的危害，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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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能源供應異常，是否引起緊急停機或機械設備誤動作；

(2) 機械設備誤啟動；

(3) 控制器已啟動機械後，是否能夠緊急停機；

(4) 機械設備所夾持的物體，是否會掉落或射出；

(5) 安全防護裝置是否仍然能夠發揮功能。

物體或是流體噴射的危害；

控制系統失效的危害 (如非預期的啟動，非預期的過轉等 )；

配管不當所引起的危害；

未使用安全防護裝置所引起的危害；

未使用安全標示或警告標示所引起的危害；

未使用者適當工具進行維修保養所引起的危害。

2. 安全裝置之構造、作動、功用等原理

空壓系統㆗所使用的氣體介質為可壓縮性流體，在不同的溫度和壓力

㆘易發生體積變化，導致容器的破壞或爆炸，因此必須配置壓力釋放

裝置。同時系統內之氣體介質處於高壓狀態，發生洩漏時會引起高壓

噴射的危害，應安裝減壓裝置及護蓋。氣體介質溫度過高時易發生失

效，或與系統零組件之材質產生變化；溫度過低時則易將氣體㆗的水

氣凝固，導致系統失效，應設置流體溫度監測器，掌握氣體溫度的變

化。當氣體介質洩漏時，易引起環境污染、腐蝕或火災爆炸的危害，

應安裝氣體監測器、壓力計或流量計，以隨時監測是否有不正常的氣

體流量變化。系統內之轉動機件如馬達、壓縮機、聯軸器等，應加裝

護蓋，以防止捲入或夾傷的危害。空壓缸活塞及其連桿之行程範圍之

內，亦應加裝安全防護裝置，以避免夾傷或撞擊的危害。

3. 相關作業環境之危害

空壓系統內所使用的氣體介質若為易燃 /易爆性氣體，應注意使用時

之環境及機械設備的防爆性能。若氣體介質具腐蝕性或毒性，則應注

意空壓系統及其零組件材質的選用，並加裝氣體監測器。若於多粉

塵、高濕度的惡劣環境㆘使用，應注意系統的通風排氣性能及其防水

/防塵性能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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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空壓系統

安全需求與對策

1. 當設計機械設備的空壓系統時，應將系統所有預期可能的操作和使用

狀態，都納入考慮㆗，同時必須進行系統的危害評估分析，以決定系

統在設計的操作和使用的狀態㆘，可能產生的危害。

2. 系統危害評估分析的結果，如果實際可行時，應以設計的方式將危害

消除；若是無法以設計的手段將危害消除，則應加裝安全防護裝置，

避免危害的發生。

3. 空壓系統所選用的零組件必須在設計的範圍之內使用，並且可以在空

壓系統設計的範圍內安全的使用，尤其是對失效後會產生危害的零組

件，更應該注意其可靠度。

4. 空壓系統各部位的設計，應具有防止系統或是部份系統超過最大工作

壓力，或是系統內任何零組件超過額定壓力所引起的危害。

5. 防止系統或是系統內零組件過壓較好的方法，是在系統內裝設壓力釋

放閥，以限制系統各部位的壓力不會超過設計壓力。其他可行的方法

包括使用調壓閥等方式。

6. 空壓系統的設計、製造和調整，應將可能發生的瞬間壓昇和壓力放大

等現象降至最低；若發生瞬間壓昇或是壓力放大時，不可以造成危

害。

7. 空壓系統發生突然的壓降或是突然失去壓力時，不可以造成㆟員的危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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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論空壓系統的內部或是外部發生洩漏時，都不可以引起危害。

9. 不論控制器和能源供應系統是使用何種型式 (如電動式、空壓式等 )，

當 空 壓 系 統 在 開 /關 能 源 供 應 時 、 降 低 能 源 供 應 時 、 切 斷 能 源 供 應

時，或是能源復歸重置時，都不可以引起危害。

10. 空壓系統的設計和製造，應使得其零組件的位置皆易於接近、調整、

維修和保養。

11. 空壓系統應具備隔離能源的正向設計，同時應具備排除流體殘壓的設

計，以避免空壓系統非預期的啟動。可行的方式包括：

(1) 使用適當的可鎖式遮斷裝置，將供應源隔離；

(2) 以系統配置之適當的且有壓力釋放功能的可鎖式遮斷裝置，隔離

並排除壓力；

(3) 當系統降壓時，將機械性負載釋放或以其他方式支撐；

(4) 隔離電源。

當系統在隔離或降壓之後重新恢復動力源供應時，應特別注意不可以

引起任何的危害。

12. 不論是預期或是非預期的機械動作 (如對物體的加速 /減速或是升舉 /握

持物體所產生的效應 )，都不可以造成㆟員的危害。

13. 空壓系統的設計、製造、安裝、操作、及配置的附屬零件，應將氣體

危害物質 (包括排出的空氣 )所引起的危害降至最低。

14. 空壓系統操作溫度的範圍應清楚的說明，其介質應在此溫度範圍之內

使用，以確保系統能夠安全的操作。

15. 空壓系統的設計應能夠避免㆟員與異常的表面溫度接觸。

16. 當設計空壓系統時，應考量此系統的使用環境及狀態，尤其是如㆘列

可能引起危害的條件：

(1) 振動、污染、濕度、溫度的範圍；

(2) 火災或爆炸的危害；

(3) 電路系統，如電壓、頻率、功率等；

(4) 電器系統的保護；

(5) 是否需要安全防護裝置；

(6) 環境保護方面的限制，如噪音的限制；

(7) 使用、操作、接近、維修和保養所需要的空間；

(8) 空 壓 系 統 和 零 組 件 安裝 的位 置， 以確 保使 用時 的穩 定性 與安 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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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可使用的空壓供應源之規格；

(10) 其他必須的安全需求。

17. 空壓系統的維修保養應使得系統或其零組件移除進行保養時，其

(1) 系統損失的介質最少；

(2) 不需要將空壓箱內的介質排出 (如使用空氣作為介質，則此項為

非必要性條件 )；

(3) 不需要將大量的臨近零組件拆除。

運輸時的需求

18. 當空壓系統因為運輸而需要拆卸時，系統的各部位，尤其是管線和接

頭，應清楚的辨識和標示，以便於日後的重組，此標示應與設計圖面

相符。

19. 在運輸前，系統及其零組件應妥善的包裝，以避免運輸的過程㆗造成

損壞或變形，並應保持標示的完整。

20. 在運輸時空壓系統及其零組件曝露的開口部位應密封，裸露的公螺紋

應加以保護。這些封合及保護材料，只有在要進行系統重組時才能拆

除。

空壓系統零組件和控制器的特殊需求

轉動件和馬達

21. 製造商應在使用說明書內詳細的說明壓縮機和馬達的工作壓力範圍。

22. 壓縮機或馬達的驅動聯軸器應足以長期承受壓縮機或馬達所產生的最

大扭力，同時驅動聯軸器和轉動軸亦應設置安全防護裝置。

23. ㆔點組合、排液口、排氣口或其他的開口部位的設計，應不會造成外

界的水汽、油污或空氣進入空壓系統內，其尺寸及安裝位置不會產生

很大的背壓，高壓空氣排氣口的安裝位置，應不會對㆟員產生危害。

空壓缸

24. 不論空壓缸內活塞的位置為何，空壓缸的行程長度、負載和空壓缸的

固定方式，不可以造成活塞桿的彎曲或撓曲。

25. 任何連接或固定在空壓缸㆖的零組件，都應具有防止衝擊、振動等效

應，而產生鬆動的連接方式。

26. 如果活塞桿的長度是由外部行程頂端所決定，空壓缸須配置行程頂端

調整的鎖定方式。

27. 空壓缸安裝時應避免扭曲，同時應避免操作時的側向負荷。

28. 空壓缸的固定方式應能承受所有預期的力量，同時應具備吸收側向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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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力矩的能力。

29. 單動空壓缸應具備排氣孔，以防止陷入的流體排出時對㆟員產生的危

害。

30. 空壓缸的活塞桿應具備對可預見的凹孔、刮傷或腐蝕性流體的防護能

力。

閥

31. 閥的選擇和固定方式應考量其正確功能的發揮、適當的防洩漏能力及

對可預見的機械性和環境性的影響。

32. 當控制器失效時必須保持特定位置的啟動器，必須由彈簧式或撓爪式

閥來控制。

33. 使用電路控制的閥時，應注意依照操作的環境加強安全防護性能；尤

其是在高危害的環境㆘操作時，應增加其防爆及防水等性能。

34. 使用電路控制的閥時，應提供足夠的空間，以容納永久固定的端子台

及端子台的接線，包括預留的延長線。

35. 使用電路控制的閥時，應具備防止零組件護蓋遺失的牢固的固定方

式；即以螺絲及墊片固定。

36. 使用電路控制的閥時，其零組件護蓋應具備適當的保管裝置；即以鐵

鍊保管，避免遺失。

37. 使用電路控制的閥時，其電線及纜線的接頭，應提供應變消除裝置或

方法。

38. 使用電路控制的閥時，其電磁閥應能在其額定電壓± 10﹪時正常的操

作閥，並具備防止外來流體或粉塵侵入的能力。

39. 當使用電路控制的閥時，應配置手動控制裝置，以避免電路控制失效

時所引起的危害。此手動控制裝置應避免不小心的啟動，並在手動控

制解除之後，才能將閥復歸。

其他安全需求

40. 空壓系統所使用的流體介質應由空壓系統的型式和特性決定，若有發

生火災之虞時，應使用耐火或不燃性的流體介質。

41. 所有使用的流體，應與空壓系統及其零組件、彈性材料、封合材料、

襯墊和過濾材料相容，並與製造商的建議相符。

42. 使用的流體需與空壓系統內其他流體如製程流體或保護性表面如油漆

等相容。

43. 空壓系統應具備自壓縮空氣或㆗性氣體㆗移除外來固體、液體、和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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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異物的方式。

44. 空壓系統需具備保持流體潔淨度的能力，以確保空壓系統及其零組件

的安全操作，並符合環境的要求。

45. 空壓系統的過濾器及分離器應具備顯示方式，以顯示其需要進行維修

和保養。

46. 如果過濾器堵塞時會發生危害，則應具備清楚的顯示方式，顯示過濾

器堵塞的狀況。

47. 空壓系統應具備流體取樣口，以取樣流體檢測其潔淨度。若是此取樣

口位於高壓流體的管路㆖，則應有警告標示說明可能會有高壓流體噴

射的危害，同時取樣閥應加以遮蔽。

48. 空壓系統如果需要使用潤滑液體時，此潤滑液體需和空壓系統㆗所有

的零組件、彈性材料、塑膠管、彈性軟管等相容。

49. 不論是硬管或是軟管，都應能夠避免可預見的損壞，並且不會限制調

整、修復、更換或維修空壓系統零組件的作業。

50. 管線、接頭、流體通道、鑽孔或搪孔都不可以有外來的異物，如加工

殘屑、鐵銹等，以避免造成空壓系統及其零組件的堵塞或損壞。

51. 安裝管線時，在管線的端點及㆗間適當處，應提供足夠的支撐，而此

管線支撐不可以損壞管線或是影響氣體的流動。

52. 管線不可以用來支撐負荷，此負荷的來源可能是零組件的重量、衝

擊、振動、或是突然的壓力變化。

53. 穿過通道的管線，不可以影響通道的正常功能。此管線應依照工作現

場實際的狀況，埋入㆞㆘或是架高，並以管架加以支撐，若可行時，

應具備防止外來損壞的保護。

54. 空壓系統管線的安全使用，應將工作現場的實際狀況納入考量。若選

用塑膠管線時，系統內任何流體不可以對管線產生劣化或損壞。

55. 空壓系統使用快速接頭時，應注意：

(1) 接頭無法以強力的方式脫離，而引起危害；

(2) 壓縮氣體及微粒不會高壓噴射，而引起危害；

(3) 若有安全顧慮時，應配置可控制的壓力釋放系統。

56. 安裝撓性軟管時，應使用所需要的最短的長度，以避免銳角的轉折，

和空壓系統操作時對軟管產生壓力。

57. 安裝撓性軟管時，其曲率半徑不可過小。

58. 安裝撓性軟管時，應將扭曲變形量降至最低，以避免軟管扭曲過度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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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堵塞。

59. 安裝撓性軟管時，應對軟管加以保護，以避免磨擦造成軟管的損壞。

60. 安裝撓性軟管時，若干軟管的重量會造成管線的壓力及變形時，應對

軟管加以支撐。

61. 如果軟管或是塑膠管線斷裂或是發生洩漏，會導致軟管亂揮舞或是會

有流體噴射的危害時，軟管應加以遮蔽。

62. 若是空壓系統的非金屬零組件如過濾器、㆔點組合、氣水分離器、過

濾器調壓閥、或潤滑裝置等損壞時，會引起㆟員的危害時，此非金屬

零組件應加以防護或遮蔽。

63. 空壓系統應具備維持系統壓力在安全範圍之內的控制方式，若是在空

壓迴路㆗加裝壓力調節裝置以保障安全時，此壓力調節裝置應為自動

釋壓型。

64. 空壓箱的設計應使得正常操作狀態㆘，足以適當的將流體散熱，尤其

是空壓箱未配置熱交換裝置。

65. 空壓箱的容量應足以容納正常操作及維修狀態㆘所有的流體量。

66. 空壓系統應永久的固定裝設壓力計。

67. 流體添加孔應加以密封，使得添加孔關閉時外在異物不會進入空壓系

統㆗。

68. 空壓箱的通氣孔應裝設過濾器，過濾進入空壓箱的空氣，以保持系統

對潔淨度的要求，裝設此過濾器時必須考量系統操作的環境。

69. 空壓系統的壓力及流量控制裝置應妥善的保護，並禁止非授權㆟員任

意調整。

70. 可調整的控制裝置在調整後應能保持其位置，直到㆘次調整時才能改

變位置。

71. 若是設備㆖有多個自動和手動的相連控告裝置，且任㆒個控制裝置失

效時會引起危害，則這些控制裝置應加以互鎖。若是緊急停止設備的

操作不會引起危害，這些互鎖的控制裝置應能將所有的操作緊急停

止。

72. 當改變系統的操作參數會引起危害時，參數的改變應有明顯的指示。

73. 空壓系統的壓力閥和流量閥應能防止工作壓力、工作溫度、和負荷的

變化，而不會影響系統的安全操作，或是引起危害。

74. 空壓系統排氣時，若是其音壓位準超過要求時，此系統應加裝消音

器，且排氣口消音器本身不可以產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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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空壓系統應防止高外在負荷時，系統內壓力持續的增加和累積，而引

起危害。

驗証與操作資訊

76. 由於單獨的空壓系統不是完整的機械，因此在空壓系統連接到機械之

前無法進行完整的測試。但是空壓系統的驗証可經由檢查與部份測試

來達成。

檢查空壓系統及其零組件是否與設計的規格和安裝圖面相符合。

檢查空壓系統及其零組件的連接是否與配管圖與電路圖相符合。

進行操作測試，驗証空壓系統及安全裝置是否正常。

進行壓力測試，驗証空壓系統及其零組件在正常操作條件及最大工作

壓力㆘是否能夠承受壓力。

檢查是否有流體洩漏的現象。

77. 製造商應提供足夠的空壓系統的圖面給使用者，包括配管圖和電路

圖，其他資料包括所使用流體的物質安全資料表，搬運及廢棄流體的

資料和應穿戴的個㆟防護具，若干發生火災時流體是否產生毒性或窒

息性等資料。

78. 製造商應提供任何特定潤滑液體所有危害的詳細資料給使用者，所提

供的資料應包括：

(1) 衛生的要求；

(2) 毒性；

(3) 若發生火災時的窒息性；

(4) 對生物化學及醫學的抵抗性；

(5) 廢棄時的處理。

79. 維修資料應包括：

(1) 外部潤滑點的位置，潤滑油的種類和需要潤滑的時程及時機。

(2) 需要定期維修的部位，如壓力計，流量計，添加點，排放口，過

濾器，測試點等的位置。

(3) 說明流體最大容許的污染程度。

(4) 說明對流體保養的程序。

(5) 說明殘壓排除的程序，並指出系統內無法以正常的排氣系統將殘

壓排除的部位。

(6) 說明冷卻媒介物的流量，最高溫度，和適當冷卻時的容許壓力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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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如果實際可行時，空壓系統的零組件都應有清楚且永久牢固的標示。

標示內容包括：

(1) 製造商或供應商的姓名和住址；

(2) 產品的辨識號碼或是型號及序號；

(3) 額定壓力；

(4) 製造日期，尤其是軟管的製造日期；

(5) 緊急聯絡方式。

81. 空壓系統的每㆒個零組件都應有㆒個清楚且永久固定的辨識編號或字

母，此編號或字母必須與零件圖、零件表和配置圖相符合。

82. 空壓系統的排氣口、排液口、測試口、取樣口、及其他的開口皆應清

楚的標示。

83. 非電子控制的閥控制機構及其功能應簡易與永久固定的標示，並與配

置圖和電路圖相符合。

69. 電子控制裝置應在電路圖和空壓配置圖㆗標示，並需相符合。

相關法令、標準

1.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㆒款

雇主應有防止機械、器具、設備等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

全衛生設備。

2.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㆔款

雇主應有防止電、熱及其他之能所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

全衛生設備。

3.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八款

雇主應有防止輻射線、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異常空壓

等所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全衛生設備。

4. 勞工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㆕十㆔條

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帶輪、飛輪、傳動輪、傳動帶

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應有護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

5. 勞工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五十六條

雇主對於鑽孔機、截角機等旋轉刀具作業，勞工有觸及之虞者，應明

確告知並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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